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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108 年度第 3 次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108年 9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2點 00分 

開會地點:誠正大樓 307會議室 

主    席：楊副校長文霖                             紀錄：李美瑩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報告： 

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執行情形報告，請大家參閱。 

貳、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案  由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 
擬修訂「國立臺南大學危害

通識計畫」 

 

照案通過 

依計畫執行，並公告於

本組網頁及臺南大學

法規資料庫。 

二 

擬修訂「國立臺南大學實驗

室意外事故及災害緊急應

變計畫」 

 

照案通過 

依計畫執行，並公告於

本組網頁及臺南大學

法規資料庫。 

三 

擬修訂「國立臺南大學毒性

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管

理要點」 

 

照案通過 

依管理要點執行，並公

告於本組網頁及臺南

大學法規資料庫。 

四 
擬修訂「國立臺南大學實驗

室廢棄物清除處理要點」 

 

照案通過 

依管理要點執行，並公

告於本組網頁及臺南

大學法規資料庫。 

參、 業務報告 

一、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  

    (一) 辦理 108年第二季校園毒化物申報作業。 

    (二) 辦理府城校區、榮譽校區及大同館實驗室安全衛生初查及複查等事宜。 

    (三) 協助材料系 C405實驗室廢棄藥品減量及清除一批(合計約 110公斤)。 

    (四) 9月 3日消防局不定期查合本校毒化物存放圖資。 



2 
 

    (五) 辦理藝術學院版畫教室，工藝教室，陶藝教室機械設備定檢事宜。 

    (六) 辦理 108年第二季飲用水水質檢測作業(共 18台)。 

    (七) 辦理校內節電宣導及溫室氣體公告草案等事宜。 

    (八) 辦理府城及榮譽校區實驗室作業環境監測之化學品使用調查(共調查 55間)。 

    (九) 辦理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異常顯示之處理，以及巡查檢驗等事宜。 

    (十) 府城校區有害氣體偵測器數量及偵測頭調查。 

    (十一) 辦理視設系廢液清運作業、緊急沖淋設備維修及版畫教室儲存槽更換事宜。 

    (十二) 進行 108年 8月至 109年 9月府城校區及榮譽校區生物廢棄物委託清除計委託處 

           理合約簽送。 

    (十三) 進行秋行軍蟲防治作業宣導及相關巡檢作業。 

    (十四) 進行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管理小組」召集人異動函文備查。 

    (十五) 7月進行本校實驗動物飼養場所勘查作業。 

    (十六) 與營繕組會勘 C513A實驗室進行實驗室改善建議及後續設備電源裝設。 

    (十七) 進行校本部廢液儲存室抽氣設備維修。 

    (十八) 6月 17日召開 108年度第 2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十九) 製作實驗室 22項職業安全衛生管制文件並發至各實驗室。 

    (二十) 鑑別各實驗室具健康危害之化學品及化學品分級管理。 

    (二十一) 與營繕組會勘忠孝堂，新增太陽能板封裝層壓機及電源。 

    (二十二) 彙整 108年環安組提供在職健康檢查資格。 

    (二十三) 規劃 C401材料化學實驗室緊急應變演練事宜。 

    (二十四) 職醫臨場諮詢:108年 06月 20日及 08月 22日兩場共諮詢 10人。內容包含母    

             性健康保護 5人、健檢報告異常 3人、職場工作諮詢 1人、職業災害後評估 1                 

             人。 

    (二十五) 母性健康關懷:產後 1人；職業災害健康關懷:1人。 

    (二十六) 108年 05月 22日環安組教育訓練課程辦理一場 AED+CPR宣導共 37人參加。 

    (二十七) 製作 6-9月份駐校宣導、職場防疫登革熱宣導、針對戶外打掃人員中暑熱衰竭 

             衛教宣導及職場反暴力、心血管疾病衛教宣導單張，強化勞工自我保護知能。 

    (二十八) 7月 23日(二)15:00-15:20專業能力研習課程，上班族健身操帶動。 

    (二十九) 定期檢視誠正大樓 B1地下室哺乳室，仍繼續保持定期清掃及清除垃圾。 

    (三十)9月 11日辦理新生實驗場所安全教育訓練第一場，對象為生態系、生科系、視設 

          系、戲劇系；應到人數 217人，實到人數 84人。   

      主席裁示：新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法規規定，寄給系主任及實驗場所老師。 
             
二、教育訓練 

    (一) 參加 6月 6日「綠色採購熟悉度測驗說明會」。 

    (二) 參加 6月 18日「教育部校園空氣品質宣導會」。 

    (三) 參加 7月 3日參加台南市環保局舉辦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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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會」。 

    (四) 參加 7月 16日「108年度校園入侵種(荔枝椿象及秋行軍蟲)與植物病蟲害及小黑蚊 

         防治研習會(二)」。 

    (五) 參與 7月 18日「職安署通風技術改善研討會」。 

    (六) 參加 7月 31日「108年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作暨實務研習營」。 

    (七) 參加 8月 22日「校園空品噪音宣導會」。   
 

三、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一)7月 30日辦理門窗汰換更新採購案協議組織會議。 

    (二)8月 9日辦理啟明苑演講廳改善工程協議組織會議。 

    (三)8月 30日辦理老舊校舍拆除及排球場興建工程協議組織會議。 

    (四)C513A實驗室新增設備吊掛作業申請。   

    (五)思源樓架設冷氣主機高架作業申請。     
 

四、稽查與評比 

    (一) 登革熱不定期校園自主巡查，外部單位到校聯合稽查及後續追蹤改善。 
 

五、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 

(一)本校毒性化學物質採購申請案 

(府城校區) 

申請項目 毒化物名稱 請購數量及濃度(%) 核可文件號碼 販賣廠商 

請購

(1080620) 

氧化鎘 3000g/99% 037-21-J0024 友和貿易 

請購

(1080729) 

乙二醇甲醚 2000mL/99% 071-21-J0003 欣欣化學 

(二)108年 8月 5日辦理本校(管制編號：D3104585、D27A5275)全國毒災聯防組織應變    

    聯絡資訊資料更新。 

六、暑假實驗室查核報告。 

肆、 提案討論 

國立臺南大學 108年度 3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提案表 

項次 提 案 事 項 提案單位 頁數 

一 
各單位因研究、試驗、教育之用途需購入毒性

化學物質，請購單需加簽總務處環安組。 

總務處 

環安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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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本校組成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

以規劃、處理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衛生防

護事宜。 

總務處 

環安組 
4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各單位因研究、試驗、教育之用途需購入毒性化學物質，請購單需加簽總 

      務處環安組，如說明，提請討論。 

說明：為確實登錄申報本校毒性化學物質之購入及使用，各單位因研究、試驗、  

      教育之用途購入毒性化學物質需填寫毒性化學物質採購申請表外，於實際 

      核銷發票時，該請購單需加簽總務處環安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有關本校組成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以規劃、處理公務人員執 

      行職務之安全衛生防護事宜，如說明，提請討論。 

說明：依 103年 01月 07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及 

      教育部 108年 9月 11日台教人(三)字第 1080121928號函(附件一)辦理。 

      建議：  

      <方案一>單獨成立「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並決定召集人。 

      <方案二>「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併入環安衛委員會。 

               檢附本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二)。 

      <方案三> 於環安衛委員會下設「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 

      <方案四>於本校「校園安全會議」增設「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 

            1.檢附本校校安中心校園安全事件緊急應變處理原則暨作業流程 

              (附件三)。 

            2.本校災害防救分工編組表(附件四)。  

擬辦：通過後，相關單位研擬本校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設置要點之草案。       

決議：依據公保字第 1080010081號函(附件五)，如公立學校已依職安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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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得免依安衛辦法設置防護小組，惟仍需辦理                      

      公務人員安全衛生及防護事宜。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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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書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

聯絡人：呂尚娟

電　話：02-7736-5937

受文者：國立臺南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9月11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三)字第108012192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保訓會函影本 (0121928A00_ATTCH1.pdf)

主旨：請貴機關（構）學校確實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以下簡稱安衛辦法）規定，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

（以下簡稱防護小組），辦理所屬人員之安全及衛生防護

事宜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8年8月19日公保字第

1081060284號函辦理。

二、查旨揭安衛辦法於103年1月7日經考試院及行政院會同修正

發布，該辦法第4條規定：「各機關應指定適當人員，並得

聘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以下簡稱

防護小組），負責下列事項︰一、規劃並督導安全及衛生

防護。二、督導辦理辦公場所建築、設施及設備之維護及

檢修。三、檢視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並作成年度書

面報告，公布周知。四、督導健康管理之宣導及實施。

五、督導安全及衛生防護訓練及宣導。六、督導本機關人

員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等情事之處理。七、督導本機關

人員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危害等情事之處理。八、督導

檔　　號:
保存年限:

1

1085010255

■■■■■■■■■國立臺南大學

■■■■■■■■■人事室 1085010255

■■■■■■■■■國立臺南大學

■■■■■■■■■總務處 1085010255

■■■■■■■■■國立臺南大學

■■■■■■■■■總務處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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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事故發生原因之調查及檢討改進。九、其他涉及公務

人員安全及衛生之防護。」

三、為貫徹保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之意旨，以及瞭解本部

所屬各機關（構）學校現行組成防護小組情形，請於108年

9月20日（星期五）中午前至https://forms.gle

/iiutVWmMzrct4jwi9填寫表單並回復，亦請尚未組成防護

小組之機關（構）學校確實依前開規定辦理旨揭事宜。

正本：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

副本：

69



附件二 

國立臺南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 98 年 10 月 21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3 年 9 月  2 日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年 3月  12日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年 4 月 18日    107年第2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設置要點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及教育部頒定之 

「學校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理要點」訂定之。 

二、本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設置，以防止本校職

業災害、保障師生員工安全與健康，並提昇環境安全衛生管理之效益為目

的。 

三、本委員會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由執行秘書簽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二年。 

（一）校長(兼召集人) 

（二）副校長

（三）總務長(兼副召集人)

（四）教務長

（五）學務長

（六）研發長

（七）各學院院長

（八）人事室主任

(九)學務處軍訓室主任

（十）總務處環安組組長(兼執行秘書)

（十一）總務處事務組組長

（十二）總務處營繕組組長

（十三）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組長

（十四）教師三人、職員及學生代表各一人

（十五）得因應專業需要，聘請校外專家學者若干人。

本委員會成員至少應有二位具毒性化學物質毒理專長、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技

術或毒化學物質管理等相關專長擔任之。

四、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環安衛法規相關規定事項。

（二）審議本校環安衛年度相關工作計畫。

（三）審議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管理各項規定。

（四）審議本校輻射防護運作及管理各項規定。

五、本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委員會開會時得

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或提供專業諮詢。 

六、本設置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學校實驗室與實習場

所安全衛生管理要點」有關規定辦理。 

七、本設置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附件四



附件五








